关于实施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工程施工工期
的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        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工程施工工期的管理办法》（粤建法[2012]112号）、《关于实施<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工程施工工期的管理办法>的若干意见》（粤建造发[2012]004号）已于2012年11月在全省施行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就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：
        一、招标投标工程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计划工期，非招标投标工程应在承发包合同中明确合同工期。
        二、建设单位或其委托有资质的造价咨询企业必须严格执行《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标准工期定额（2011）》及《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赶工措施费的通知》（粤建造发[2011]007号），根据相关资料计算施工标准（定额）工期，编制标准（定额）工期文件，计算赶工措施费。
        标准（定额）工期文件是造价咨询文件的一部分，其构成与格式详见附件4。
        三、招标人或发包人应合理确定建设工程施工的工期，压缩的工期天数不得超过标准（定额）工期的20%，超过者，除应按第二条的规定计算赶工措施费外，还应在招标文件（非招标工程的合同）中明示额外增加的赶工措施费用。
        四、招标人办理最高报价值备案及修正业务、施工企业办理施工企业承接业务登记时，提交的造价文件中没有标准（定额）工期文件、应计而未计赶工措施费（含额外增加的赶工措施费）的将一律不予备案。
        五、本意见自2014年6月1日起执行。

